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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審理期日、地點及參與人員

一、期日： 
    111年4月14日星期四 13:30~17:30
    111年4月15日星期五 09:00~12:30
                         13:30~15:20
    ※審理程序結束後接續進行研討會
二、地點：

    1.開庭：本院4樓刑事20法庭
    2.評議：本院4樓評議室
三、參與人員：
    審  判  長  柯志民庭  長
    陪席法官  陳昱翔法  官

    受命法官  王怡蓁法  官

    檢  察  官  林明誼檢察官
                陳隆翔檢察官
                何建寬檢察官
    被      告  汪宗儒（由本院同仁擔任）
    辯  護  人  陳世川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指派
                林柏劭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指派
    被      告  駱淑梅（由本院同仁擔任）
    辯  護  人  陳立婕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指派

                張巧旻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臺中分會指派
    告  訴  人  B女（由本院同仁擔任）
    書  記  官  黃雅青
    通譯及法警  本院通譯及法警
貳、起訴事實及起訴法條
一、起訴事實：
1.汪宗儒、駱淑梅2人自民國98年8月底某日起為同居之男女朋友。由於駱淑梅對於自己外在條件缺乏自信，其為獲得汪宗儒照顧一輩子之承諾，駱淑梅乃配合汪宗儒，由其化名「雲梅」在「Yahoo!奇摩交友聊天室」結識女網友，以供汪宗儒物色。後來在99年9月初，汪宗儒、駱淑梅見當時28歲、未婚之A女（代號3503-9931，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心智單純，遂由駱淑梅在前開聊天室以私密留言向A女佯稱：我是海底隧道工程公司的會計，我的老闆是張先生、張老師，曾在聯合國發表過論文，而且是常出國規劃及精算工程的精算師及工程師，事業穩定又不用應酬，自許成家後會以家庭為重云云，使當時已達適婚年齡之A女信以為真能結交到以結婚為前提之對象後，駱淑梅再介紹A女與化名「虞信品」之汪宗儒以MSN及電話互相聯絡。俟見時機成熟，汪宗儒與駱淑梅遂於99年9月中旬，共同邀約A女前來臺中，A女不疑有他，便於同年9月20日下午3時許，依約前來臺中，再由汪宗儒指示駱淑梅開車前往臺中火車站，載送A女返回渠等當時位於臺中市北屯區雷中街32巷9號3樓之居所。

2.汪宗儒與駱淑梅見A女受騙前來赴約後，竟共同基於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之犯意聯絡，不僅蓄意隱瞞真實姓名及2人屬於同居之男女朋友關係，更由駱淑梅誆稱汪宗儒晚上就會離開，以鬆懈A女之心防而同意留宿該處客房。嗣後駱淑梅更進一步製造汪宗儒與A女獨處之機會，任由汪宗儒接續對A女為下列行為：
（1）於A女剛剛抵達上址之同日（9月20日）下午4時許，汪宗儒先利用駱淑梅下樓拿取物品之空檔，突然出手強行撫摸A女之胸部，A女隨即抗拒及喝止。再於同日晚間10時許，駱淑梅自行返回主臥房就寢後，汪宗儒先在客廳與A女聊天，並佯以真心交往為由，要求A女與其發生親密之性行為，此時A女已有戒心，便向汪宗儒表示：「要碰我的話，要等訂婚之後才可以」，然而汪宗儒窮追不捨，A女為求妥協，僅同意汪宗儒親吻其嘴唇。未料，汪宗儒仍違反其承諾，於21日凌晨0時許，在上址客房內，違反A女意願而強行撫摸其胸部多次，致A女徹夜不敢闔眼。

（2）到9月21日上午8時許，汪宗儒於駱淑梅出門上班後，便對A女怒稱：「妳一整夜都不給我，我就是硬要，你到底要不要給我」等語，繼而強行俯壓在A女身上，並著手強褪A女之衣物。然A女拼命掙扎反抗，抵死不從，汪宗儒見狀更為不悅，復隨手拿起枕頭強押A女臉部，恫稱：「不然你就去死吧」、「你叫也沒有用，你叫的話也沒有人聽得見，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等語。A女則奮力推開枕頭，並大喊救命，汪宗儒因見A女一直大聲哭喊，始告罷手。俟早餐用畢後，A女見汪宗儒故態復萌，便佯稱腸胃不適而前往如廁；詎A女如廁完畢後，汪宗儒便要A女進入客房休息，A女原本以為應可相安無事，詎料汪宗儒再度強行強吻A女之頸部及嘴唇等處，致A女因而受有前胸、頸部多處瘀青之傷害；又繼而強力拉扯A女之藍色上衣，以致A女之上衣因遭強力拉扯而異常寬鬆，復將A女之牛仔褲及內褲強褪至大腿處，隨之強行以其手指插入A女之陰道抽動，致A女因而受有陰部多處擦傷、撕裂傷及出血之傷害。
（3）A女為求保命，遂陳稱其胃痛，央求汪宗儒讓其休息片刻，A女眼見求助無門，遂於該日中午12時34分許，趁汪宗儒步出房間之際，以其手機緊急撥打110報案電話，然隨即為汪宗儒發現並加以制止，此時A女便乘隙衝出房間外準備逃離，然仍無法順利開啟大門之門鎖，便遭汪宗儒強行拉回，致A女因而受有左右上肢多處瘀青之傷害。A女隨後再次甩開汪宗儒之雙手，並跑到陽臺上抱著欄杆大聲呼救，汪宗儒先是質問A女為何報警，繼而持美工刀作勢以割腕要脅不成，便謊稱其腳部受傷，要求A女幫其敷藥。詎A女好意在客廳幫汪宗儒敷藥後，汪宗儒復要求親吻A女胸部，A女眼見汪宗儒施暴手段變本加厲，唯恐汪宗儒對其不利，為保全自身安全，遂不得不任由汪宗儒違反其意願將其上衣及胸罩下拉後，親吻其胸部及乳頭。
（4）駱淑梅後來在同日（9月21日）下午3時許返家，見A女全身滿佈傷痕，竟視若無睹，復絲毫未加聞問。其後於下午5時許，3人晚餐用畢後，駱淑梅為配合汪宗儒，又與汪宗儒共同要求A女進入客房休息，而A女進入客房後，汪宗儒隨即入內並再次要求與A女發生性交行為，然為A女所抗拒下，汪宗儒僅能強行親吻A女之胸部及乳頭。

3.迄至該日（9月21日）晚間6時26分許，因A女不斷表達身體不適及多次拒絕汪宗儒，汪宗儒始同意A女離去，並由駱淑梅駕車搭載A女前往臺中火車站。下車前，A女始將遭受性侵之經過告知駱淑梅。駱淑梅唯恐東窗事發，竟對A女聲稱汪宗儒的勢力很大，並於要求A女不得報警後離去。孤立無助之A女僅能撥打手機向其胞姐B女（代號3503-9931A，真實姓名詳卷）求救，並依B女之建議就近報案及製作筆錄。然A女歷經此事後，身心嚴重受創，內心深感羞忿，其於返家後即抑鬱寡歡，且在同年9月28日騎乘機車外出後即告失蹤。A女之家屬察覺上開異狀，並發現其所留下之遺書及相關網路之聊天或對話紀錄後，隨即報警協尋，最後於同年11月23日，在高雄縣大樹鄉（現改制為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舊鐵橋濕地生態公園」河堤外之高屏溪河床地上，經人發現一具僅有下半身之無名骨骸，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進行DNA比對，確認該名死者之身分即為A女，始悉A女因本案而羞忿投河自殺。
二、起訴法條及罪名：
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226條第2項之2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致人羞忿自殺罪嫌。
參、被告2人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意旨
一、被告汪宗儒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要旨：
被告汪宗儒否認犯罪，為無罪答辯。
(一)被告汪宗儒是在Ａ女同意下才有親吻Ａ女頸部及胸部之行為，兩造係屬合意，其餘被告汪宗儒被訴強制性交部分均否認，被告汪宗儒並無對Ａ女為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行為。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僅有Ａ女單一指述，應不能證明被告汪宗儒犯罪。

(二)被告汪宗儒否認Ａ女是因遭強制性交、猥褻而致羞忿自殺，無因果關係存在。本案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即Ａ女之遺書，已提及和強制性交無涉；另Ｂ女即Ａ女之胞姊已證稱Ａ女在自殺前並無異狀。
二、被告駱淑梅之答辯及辯護人之辯護要旨：
被告駱淑梅否認犯罪。起訴書所載證據不足認定被告駱淑梅確有檢察官起訴2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致人羞忿自殺罪嫌。被告駱淑梅客觀上不知情、亦未在場與被告汪宗儒一同為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犯行，與被告汪宗儒並無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被告駱淑梅雖於「Yahoo！奇摩交友聊天室」有對Ａ女為欺瞞言論，然不足以認定被告駱淑梅有檢察官起訴之犯行。
若認成立犯罪，至多僅成立幫助犯。
(一) 被告駱淑梅與被告汪宗儒於98年8月間認識，被告汪宗儒於1 週後即借住駱淑梅在臺中市北屯區雷中街居所，雙方遂自98年8月底開始同居，但因為被告汪宗儒承諾要照顧被告駱淑梅到老，可以一輩子在他身旁，所以被告駱淑梅願意幫被告汪宗儒認識女網友。被告駱淑梅一開始也不願意這樣，但被告駱淑梅自認條件不好，所以只好接受。因此被告駱淑梅開始上網與女網友聊天並介紹給被告汪宗儒認識。
(二) 被告駱淑梅透過網路交友認識Ａ女（代號：3503-9931號）後，介紹自稱「虞信品」之被告汪宗儒予Ａ女，被告汪宗儒與Ａ女可能互有交往意願，Ａ女遂於99年9月20日下午自高雄前來臺中，被告駱淑梅將Ａ女接至其位在臺中市北屯區雷中街32巷9號3樓之居所，被告駱淑梅即讓被告汪宗儒與Ａ女自然發展，而未予干涉；被告駱淑梅於隔日即99年9月21日上午6時30分出門工作，直至當日下午3 時30分才返家，期間被告駱淑梅對於被告汪宗儒與Ａ女的發展過程均不知情，被告駱淑梅在家期間也未發現被告汪宗儒與Ａ女有何異狀，僅有Ａ女表示她胃不舒服，Ａ女後來則回房間休息；直至當日晚間約6 、7時許，Ａ女表示請被告駱淑梅開車載其至臺中火車站，被告駱淑梅則駕車載Ａ女前往臺中火車站附近，被告駱淑梅當下才經由Ａ女告知其於99年9 月20日至21日之經歷，對於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駱淑梅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226條第2項之2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致人羞忿自殺罪嫌，被告駱淑梅客觀上並未在場參與、主觀上亦非與被告汪宗儒共謀性侵Ａ女，實無任何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攤，縱有於網路MSN 聊天時，對Ａ女有欺瞞之言論，亦係因被告汪宗儒表示為了交友而要求被告駱淑梅為之，且此前被告駱淑梅亦有幫被告汪宗儒介紹網友，但均無發生類此情事，僅以被告駱淑梅於MSN 有欺瞞之言論，加以論斷被告駱淑梅知情並參與被告汪宗儒之性侵害犯行，實嫌速斷，亦不足以此認定為共同正犯，充其量僅為被告汪宗儒性侵Ａ女之幫助犯(假設語氣) ，況本件Ａ女不幸往生亦非因被告駱淑梅所致，自應為對被告駱淑梅有利之認定。
肆、爭執、不爭執事項

 一、犯罪事實部分：
(一)不爭執事項：
01.Ａ女於99年9月20日下午3、4時起至99年9月21日下午6  
   時26分期間居住在台中市北屯區雷中街32巷9號3樓房屋。

02.被告有親吻Ａ女嘴唇、頸部及胸部之行為。  

03.Ａ女之死亡原因為自殺。 
04.被告駱淑梅不爭執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部分。  
05.Ａ女於99年9月20日下午至臺中，由被告駱淑梅載往臺中市北
   屯區雷中街之住處。
06.被告駱淑梅於99年9月21日上午6時30分出門工作，直至當
   日下午3時30分才返家。  

07.被告駱淑梅於99年9 月21日下午6 時許駕車載Ａ女至臺中火
   車站附近。
08.被告汪宗儒於98年即認識被告駱淑梅。
09.被告汪宗儒主動要求駱淑梅協助於網路上結識女網友。
10.被告汪宗儒不識字，只有國小畢業。
11.被告汪宗儒對於偵查中所述：『檢察官問「當時有沒有將手伸入
   被害人的內褲裡面？」被告答「沒有，她有跟我講，她還沒有跟
   我結婚，那裡不能給你，親親就好。」』
12.被告汪宗儒曾於偵查中坦承有摸Ａ女胸部一下。
(二)爭執事項：
  01.被告汪宗儒有無對Ａ女為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之行為？
     即被告汪宗儒是否有違反A女意願親吻Ａ女乳頭、撫摸Ａ女胸 
     部及將手指插入Ａ女陰道內抽動等行為？

  02.被告駱淑梅和汪宗儒是否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而成立共同正 
     犯？抑或僅為幫助犯？

  03.Ａ女自殺之結果，是否因為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強制性交或強
     制猥褻行為所致？
二、法律適用部分：
(一)被告汪宗儒所為是否成立刑法第221條第1項、第224條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
(二)被告駱淑梅所為是否成立共同正犯而與被告汪宗儒共同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第224條之1或是前開犯行幫助犯？
(三)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客觀上能否預見Ａ女羞忿自殺之結果而成立刑法第226條第2項？
伍、檢察官及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
    要性：
一、就檢察官刑事準備書狀非供述證據編號21Ａ女老闆陳倉翼於100 年2月7日之陳述書，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均爭執證據能力，本院認為此部分無證據能力，不因檢察官列為非供述證據而變更其性質。
二、就告訴人Ｂ女於99年11月29日、100年1 月28日警詢筆錄部份，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均爭執證據能力；證人林雅惠於99年11月21日之警詢筆錄，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均爭執證據能力，此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均不得作為證據。
三、證人李貞霖於100年1月27日警詢筆錄部份，被告汪宗儒爭執證據能力，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汪宗儒部份不得作為證據。

四、被告駱淑梅於99年10月2日及100年1月25日警詢時所為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就被告汪宗儒部份不得作為證據。
五、檢察官起訴書所列其餘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所示之證據，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及其等之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認為適當而均得以作為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檢察官起訴書所列其餘書證，均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檢察官、被告汪宗儒、駱淑梅及其等之辯護人皆不爭執證據能力，且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變造或公務員違法取得之情事，自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六、調查必要性部份：

(一)檢察官聲請傳喚之證人Ｂ女、共同被告駱淑梅、證人林雅惠，本院均認為有調查之必要。

(二)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Ｂ女、共同被告駱淑梅，本院亦認為有調查之必要。

(三)就檢察官及辯護人均聲請傳喚之證人Ｂ女，其待證事項關於編號2就「Ａ女曾向Ｂ女陳述遭受性侵害過程」及編號4「告知其遭女網友設局及性侵等事實部份」，此部分均屬Ｂ女聽聞Ａ女陳述其遭受性侵害之過程，非屬Ｂ女親身見聞之事項，此部分並非Ｂ女所得證述部份，與Ａ女具有同一性，特別是本案是國民法官參與的審判案件，為避免國民法官在參與審判過程中受到不具有證據能力的證詞影響，此部分法院必須在準備程序時就此部分待證事項予以駁回。另外在審理程序時倘若檢察官或辯護人有問到此部分之事實，縱使對方無立即異議，法院也會馬上予以提醒並修正問題。
陸、審理時程
	111年4月14日（星期四）13時30分至17時30分

	始 時
	需 時
	結 束
	   程  序

進行者
	預 定 進 行 事 項
	地    點

	13:30
	10分鐘
	13:40
	審判長
	起始程序：

1.人別訊問

2.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

3.權利告知

4.被告認罪與否答辯

5.辯護人陳述辯護要旨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13:40
	10分鐘
	13:50
	檢察官
	開審陳述(§70)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暫休庭地點：
   評議室

	13:50
	10分鐘
	14:00
	辯護人
	開審陳述(§70)
	

	14:00
	10分鐘
	14:10
	審判長
	說明準備程序就案件爭點及證據整理之結果(§71)
	

	14:10
	40分鐘
	14:50
	   檢察官
   辯護人
	（檢察官）
調查不爭執事實之證據
（辯護人）
開示證據並調查書證
	

	14:50
	10分鐘
	15:0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5:00
	60分鐘
	16:00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駱淑梅
	

	16:00
	5分鐘
	16:05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6:05
	10分鐘
	16:15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駱淑梅
	

	16:15
	60分鐘
	17:15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B女
	

	17:15
	5分鐘
	17:2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7:20
	10分鐘
	17:3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B女
	


	111年4月15日（星期五）09時00分至15時20分

	始 時
	需 時
	結 束
	   程  序

進行者
	預 定 進 行 事 項
	地    點

	09:00
	50分鐘
	09:50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交互詰問證人林雅惠
	    本院四樓
刑事20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暫休庭及評議
  地點：評議室

	09:50
	10分鐘
	10:0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0:00
	10分鐘
	10:1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證人林雅惠
	

	10:10
	10分鐘
	10:20
	檢察官
辯護人
	就爭執事項為書證調查
	

	10:20
	10分鐘
	10:30
	檢察官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10:30
	10分鐘
	10:40
	辯護人
	就被訴事實詢問被告
	

	10:40
	10分鐘
	10:50
	國民法官法庭
	休庭

(國民法官得請求釋疑)
	

	10:50
	10分鐘
	11:00
	國民法官法庭
	補充訊問被告
	

	11:00
	10分鐘
	11:10
	檢察官

辯護人

   被  告
	科刑資料之調查
	

	11:10
	20分鐘
	11:30
	檢察官
	事實及法律辯論
	

	11:30
	20分鐘
	11:50
	   被  告
辯護人
	事實及法律辯論
	

	11:50
	10分鐘
	12:00
	告訴人
	就科刑範圍陳述意見
	

	12:00
	10分鐘
	12:10
	檢察官
	科刑辯論
	

	12:10
	10分鐘
	12:20
	   被  告
辯護人
	科刑辯論
	

	12:20
	10分鐘
	12:30
	被  告
	最後陳述
	

	休息（12:30~13:30）
	

	13:30
	100分鐘
	15:10
	國民法官法庭
	終局評議
	

	15:15
	 05分鐘
	15:20
	審判長
	宣示判決
	


（時程表之時間、內容暫定如上，將依當日實際進行狀況再為調整）
臺中地方法院感謝今日您的參與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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